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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21             证券简称：南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3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6 日

9:15-15:00。 

3、股权登记日：2024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 栋 16

层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树林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14 人，代表股份

76,487,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39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7 人，代表股份 76,451,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1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5,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7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8人，代表股份50,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人 1 人，代表股份 14,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5,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2、公司董事、监事和聘请的律师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

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审议通过《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以 2024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 131,864,605 股扣除回购股份数 1,427,600

股后剩余的 130,437,0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2.00元（含税），

总计派息 26,087,401.00 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经上述分

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七条规定：

“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

购股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 2023 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实施的回购股份所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15,954,412.00 元（不含

交易费用）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经计算,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公司 2023 年度现金分红总

额合计为 42,041,81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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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前，若因公司新股增发、股权激励授予行权、股份回购等

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审议通过《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审议通过《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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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汇总 

序号 议案名称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议案 1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 

总表决情况 76,473,800 99.9826% 13,300 0.017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7,000 73.5586% 13,300 26.4414% 0 0.0000% 

议案 2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76,473,800 99.9826% 13,300 0.017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7,000 73.5586% 13,300 26.4414% 0 0.0000% 

议案 3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6,473,800 99.9826% 13,300 0.017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7,000 73.5586% 13,300 26.4414% 0 0.0000% 

议案 4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6,472,600 99.9810% 14,500 0.0190%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5,800 71.1730% 14,500 28.8270% 0 0.0000% 

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6,473,800 99.9826% 13,300 0.0174% 0 0.0000%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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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7,000 73.5586% 13,300 26.4414% 0 0.0000% 

议案 6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76,473,800 99.9826% 13,300 0.017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7,000 73.5586% 13,300 26.4414% 0 0.0000% 

议案 7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76,473,800 99.9826% 13,300 0.0174% 0 0.0000%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7,000 73.5586% 13,300 26.4414% 0 0.0000% 

议案 8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6,472,600 99.9810% 13,300 0.0174% 1,200 0.0016%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5,800 71.1730% 13,300 26.4414% 1,200 2.3857% 

注：1、上述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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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王翠萍、马冬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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